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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4-01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神华”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及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

监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 4 月 16 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以现场结合通信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亲自出席董事 6 人，委托出席董事 2 人。贾晋中、袁

国强、陈汉文 3 名董事以视频接入方式参会。执行董事许明军因公请假，委托执

行董事吕志韧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独立非执行董事白重恩因公请假，委托独立

非执行董事陈汉文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执行董事吕志韧召集并主持会议。董事

会秘书宋静刚参加会议，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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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资金预算与债务融资方

案的议案》 

1.批准公司 2024 年资金预算及债务融资方案。 

2.授权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对年度内新增融资规模 10%的范围内做出适当

调整，并在融资总额范围内对单次融资金额、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予以确定。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四）《关于公司续聘 2024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同意提请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公司 2024 年度国内、国际

审计机构，聘期至 202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终止；批准上述两家审计机构

2024 年度审计及相关专项服务酬金人民币 1,280 万元/年，并授权由公司总经理

（兼执行董事）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服务期限内实际情

况在合理范围内对酬金进行调整。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五）《关于经理层成员 2023 年度及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的议案》 

执行董事、总经理吕志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六）《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经营业绩考核指标 2023 年

度完成情况及 2024 年度建议值的议案》 

1.批准公司经理层经营业绩考核指标 2023 年度完成情况及 2024 年度建议值。 

2.授权执行董事代表董事会于适当时间与经理层签订 2024 年度经营业绩考

评责任书。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七）《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规划优化调整方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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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一、二、

三、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五、六，董事会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七，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 年 4 月 27 日 


